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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4年度第1次會議資料 

開會時間：114年 3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主席致詞： 

壹、歷次會議未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 

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1 
111. 

1.17 

花蓮縣文化局

復興街 55 號

災修補強整建

工程計畫申請

補助 685 萬

8,492元案，提

請審議。 

花 蓮 縣

文化局 

俟審計室解除列

管 同 步 解 除 列

管。 

秘書單位說明：

本府已於 113 年

10 月 14 日府社

助 字 第

1130181803 號函

送審計部臺灣省

花 蓮 縣 審 計 室

(附件六，P.71)，

為有關本案送本

會辦理情形，惟

審計室尚無正式

函復。 

花蓮縣文化局復興街

55 號災修補強整建工

程計畫，已於上次會議

中提報解除列管，俟審

計室解除列管後同步

解除列管。 

建議持續列

管 

2 
111. 

11.14 

修正購置本縣

特種搜救隊訓

練基地訓練專

花 蓮 縣

消防局 
持續列管。 

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

訓練器材裝備充實計

建議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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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用裝備器材及

維護保管設備

項 目 ( 共 計

1,662 萬 6 千

元)。 

畫，共計 3 案進度如

下： 

1.有關火災搶救訓練

裝備器材已核銷完

成，震災救助及特

種搜救訓練裝備器

材已核銷完成。 

2.訓練附屬設施設備

目前飲水機及冷氣

機已核銷完成。     

3.其餘項目 (約 175

萬)預計納入特搜

基地二期工程中建

置。 

3 
111. 

12.22 

花蓮縣政府辦

理 0918 震災

後危險建築物

修繕補助作業

實施計畫。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實

施計畫於 114 年 1 月

31日截止。截至 114年

2月27日止已收 57件，

其中已簽准撥款件數

計 57 件，撥款金額計

1,333萬 8,409元整。 

建議持續列

管 

4 
112. 

6.7 

花蓮縣 0918

震災後危險建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建議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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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築物拆除補助

作業實施計畫

規定（修訂採

部分拆除之補

助規定）。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實

施計畫於 113 年 1 月

31日截止。截至 114年

2月27日止已收 62件，

其中已簽准撥款件數

計 62 件，撥款金額計

1,378萬 5,485元整。 

5 

113.4

.6 、

113.4

.18、 

113.9

.20 

一、因應 0403

震災紅單戶、

黃單戶及其他

災民的中長期

安置計畫，關

於善款支應災

民 租 金 所 需

案。 

二、因應 0403

震災各項搶險

搶修所需及重

大公共建設修

復案。 

三、因應 0403

震災傷亡慰撫

需 支 應 善 款

案。 

建設處、

社會處 
照案通過。 

秘書單位說明:113 年

第 1 次及第 2 次臨時

會共計通過 5計畫，其

中第 1案、第 3案已報

結。第 4案及第 5案前

次分別修正計畫期程

及拆除補助額度。 

1.第二案：因應 0403

震災各項搶險搶修

所需及重大公共建

設修復案請建設處

補充說明。 

 

2.第四案：花蓮縣

0403 震災一般住家

建築物災損修繕救

助金實施計畫（原

計畫受理期限 113

年 12月 31日），擬

修正延長到 114 年

建議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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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四 、 花 蓮 縣

0403 震災一

般住家建築物

災損修繕救助

金實施計畫。

五、花蓮縣政

府辦理 0403

震災後危險建

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

計畫 

3月 31日(案由九，

P.213)。 

 

3.第五案：花蓮縣政府

辦理 0403震災後危

險建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計

畫，擬修正複數所

有權人授權書或由

一所有權人檢具切

結書代表申請並於

本次補列提案中

( 如 案 由 八 ，

P.199)、延長受理

期 限 ( 案 由 十 ，

P.219)、先行提撥

( 案 由 十 一 ，

P.225)。 

6 
113.9

.20 

有關本縣重大

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指定

「 0403 震災

專戶」擬辦理

捐款退款機制

1案，請討論。 

社會處 照案通過。 

退款辦理期程自 113

年 7月 3日至 113年 8

月 2日截止辦理，退款

筆數共計 14 筆，金額

計新臺幣 12 萬 6,000

元。 

建議解除列

管 

7 
113.9

.20 

為辦理化仁國

小 0403 地震

災 損 99 萬

教育處 照案通過。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0 日辦理核銷撥款作

業，核銷撥款金額計

本案指定捐

款 100 萬

元，建請業

務單位待與

捐贈方確認

剩 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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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7,721 元 整

案。 

99 萬 7,721 元整，並

於1月 24日一層奉核。 

2,279 元使

用用途後，

方得解除列

管 

8 
113.9

.20 

花蓮縣 0403

地震傷者醫療

費 用 補 助 計

畫，請審議。 

社會處 照案通過。 

補助 200名，截至計畫

截止日 113/11/30，總

共補助 196名，合計補

助金額 98萬。 

本案指定捐

款 100 萬

元，建請業

務單位待與

捐贈方確認

剩餘款 2 萬

元使用用途

後，方得解

除列管 

9 
113.9

.20 

花蓮縣 0403

地震低收、中

低收受災戶生

活 慰 問 金 計

畫，請審議。 

社會處 照案通過。 

受補助人共計 41 戶，

每戶發放金額 112,195

元，共計 4,599,995

元。於 113 年 9 月 30

日完成撥款，建議解除

列款。 

本案指定捐

款 460 萬

元，建請業

務單位待與

捐贈方確認

剩餘款 5 元

使 用 用 途

後，方得解

除列管 

10 
113.9

.20 

有關本縣重大

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指定

捐款「0403地

震救災捐贈專

戶」，捐贈於黃

姓建教生 20

萬元。 

社會處 照案通過。 
113/10/22 已匯入 20

萬元至案母指定帳戶。 

建議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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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11 
113.9

.20 

為辦理指定捐

款運用於吉安

慶修院營運管

理一案，請審

議。 

花 蓮 縣

文化局 

照案通過，請提

案單位依據捐款

人指定用途支應

營運管理。 

捐款 20 萬 4,800 元指

定運用於吉安慶修院

營運管理一案，已於

114 年 1 月 31 日用罄

並核銷完成。 

建議解除列

管 

12 
113.9

.20 

臺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辦理花

蓮縣花蓮市軒

轅路 2 號天王

星大樓倒塌原

因 鑑 定 費 用

278 萬元，擬

由「花蓮縣重

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

款項支應，敬

請審議。 

財政處 

照案通過，請提

案單位參酌委員

意見辦理。 

已核銷完竣，全數支付

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

技師公會，擬請同意辦

理報結。 

建議解除列

管 

13 
113.9

.20 

本縣壽豐鄉紅

黃單危險建築

物 案 件 辦 理

0403 震災後

危險建築物拆

除修繕補助先

行 提 撥 疑 義

案。 

建設處 

請提案單位再行

參酌委員意見並

與本府法制科討

論，本案應敘明

先行撥付經費予

施作廠商之急迫

性並明訂廠商應

完成期限，研擬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業

於 113 年 11 月 8 日送

委員書面提案審議，經

半數委員核准，並於本

次補列提案中(如案由

二，P.103)。 

建議持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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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2/27) 

建議列管

情形 

完成後再以書面

提案送各委員審

議。 

貳、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本委員會經費源自本縣 0206震災民間捐款剩餘款及 0918震災、

0403 震災、康芮颱風捐款，截至 114 年 3 月 7 日止，本專戶收

入計新臺幣(以下同)11 億 1,920 萬 7,733 元(專戶剩餘款 2 億

9,586萬 4,324元、0918地震指定捐款 2,008萬 5,145元、0403

地震指定捐款 7 億 9,276萬 412元、康芮颱風指定捐款 492萬 9

元、利息 557 萬 3,146 元及其他收入 4,697 元)；支出計 6 億

9,423萬 6,021元(0918地震計畫匡列數 2億 6,891萬 3,994元、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 萬 5,927 元、0403 震

災計畫匡列數 4億 2,478萬 2,521元、0403退款金額 12萬 6,000

元及匯款手續費 24 萬 7,579 元)，爰剩餘款計 4 億 2,497 萬

1,721元。經費情形如下： 

項目 金額 

重大災害專戶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 

0918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9月 30日) 

*112年 4月 30日後無新增捐款 

2,008萬 5,145元 

0403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資料統計截至 114年 3月 7日) 
7億 9,276萬 412元 

康芮颱風指定捐款 492萬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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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截至 114年 3月 7日) 

利息 

(統計資料截至 113年 12月) 
557萬 3,146元 

其他收入 4,697元 

收入總計(A) 11億 1,920萬 7,733元 

花蓮縣 0206地震災害捐款人異議聲明退款 0元 

0918地震計畫總核定數 2億 6,891萬 3,994元 

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 16萬 5,927元 

0403震災計畫 4億 2,478萬 2,521元 

0403退款金額 12萬 6,000元 

匯款手續費 24萬 7,579元 

支出總計(B) 6億 9,423萬 6,021元 

專戶餘額(C)=(A)-(B) 4億 2,497 萬 1,712元 

 主席裁示： 

 

二、 有關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計畫執行狀況（截

至 114年 2月 27日），報請公鑑。 

(一)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核定計畫共計 60案，

已結案 45 案，請已結案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

回主計畫科目。本次會議列管為未解除列管計 15 案，辦理

情形詳附表 A（P.28~31）項次 46(財政處)至 60，請相關業

務單位報告。 

(二)本次報結計畫計 1案，已執行數共計 184萬 6,659元。明細

如下: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A項次 46 民政處 
0206 地震災害忠烈祠修

繕工程 
184萬 6,6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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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總執行數 184萬 6,659元 

 主席裁示： 

 

三、有關本委員會 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

畫案件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4年 2 月 27日）：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畫核定案件共計 15案，已結案 12

案，請已結案之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回主計畫科目。

尚未解除列管案計 3案，項次 13 至 15，辦理情形詳附表 B(P.34)，

請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主席裁示： 

 

四、有關本委員會 0403震災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4 年 2 月 27日）： 

(一)0403 震災共計通過 11 案計畫，已結案 2 案，尚未解除列管計畫

計 9案(P.36~37)，本次報結 6案請相關業務單位依序報告。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B項次 6 教育處 
為辦理化仁國小0403地震災損

99萬 7,721元整案【指定捐款】 99萬 7,721元 

2.附表 B項次 7 社會處 
花蓮縣0403地震傷者醫療費用

補助計畫【指定捐款】 
98萬元 

3.附表 B項次 8 社會處 

花蓮縣 0403地震低收、中低收

受災戶生活慰問金計畫【指定

捐款】 

459萬 9,995元 

4.附表 B項次 9 社會處 

辦理有關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0403 地

震救災捐贈專戶」，捐贈於黃姓

建教生 20萬元【指定捐款】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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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5.附表 B項次 10 文化局 
辦理指定捐款運用於吉安慶修

院營運管理一案【指定捐款】 
20萬 4,800元 

6.附表 B項次 11 財政處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花蓮

縣花蓮市軒轅路 2 號天王星大

樓倒塌原因鑑定費用 

278萬元 

總執行數 976萬 2,516 元 

主席裁示：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辦理113年0403、0423地震及餘震災後修復工程捐款170萬

7,715元整案(指定捐款)，請審議。（附件八，P.74）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府社會處113年9月2日奉核簽(1130172505)辦理。 

二、 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0403地震救災

捐贈專戶」於113年8月26日收有指定「113年0403、0423地

震及餘震災後修復工程」捐款1筆，計新臺幣170萬7,715元

整。 

三、 經本處確認與財團法人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會所金

會113年8月28日函文指定明禮國小附設幼兒園等7校災損

金額計170萬7,715元整，與本處提送該獅子會之計畫相符，

茲檢附提送計畫1份(含各校概算表及災損照片)。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113年10

月25日以府社助字第1130208011函知，經全數委員於

期限內回復及核准(P.101~102)，並於114年度第1次委

員會補列提案。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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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擬請委員同意雲鼎盛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辦理本縣0403震災後

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助作業提案先行提撥修繕補助經費一

案。（附件九，P.103）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一、 旨案已於113年8月13日 EA1130020398號及113年10月23日 

EA1130025285簽准提案在案，查本縣壽豐鄉水璉村水璉二

街12號、牛山22號、鹽寮村山嶺32之3號、光榮村中山路七

段85巷15號等4棟建築物經0403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

估結果為張貼紅色危險標誌，經雲鼎盛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現場勘查並提報估價單，又該公司致電說明因建築物災損

情形嚴重，急需儘速辦理修繕，惟考量修繕金額甚鉅，所

有權人經濟狀況尚難先行支付施工廠商修繕經費，請本府

先行提撥部分修繕補助經費以利辦理修繕工程，先予說明。 

二、 本案擬先行依單一透天修繕補助上限提撥百分之五十之

修繕補助金額計新台幣25萬元予危險建築物所有權人辦

理修繕，擬匡列四案共計新台幣100萬元，隨提案單檢附先

行提撥意書，本案如出具前開同意書，先行提撥之補助款

25萬擬逕予撥付雲鼎盛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經費來源擬由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項下支應。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於113年11月8日以府社助字第1130220338號函請委員於

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P.129~132)，並於114

年度第1次委員會補列提案。 

決    議： 

 

案由三、花蓮縣政府 0403 地震農業災害慰問金發給作業實施計畫。

(附件十，P.133)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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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緣起：為發給農民因 0403 地震造成花蓮縣秀林鄉等山區

交通中斷、道路毀損等災情，致無法正常耕作，面臨生活

困境之慰問金，特訂定本計畫。 

二、實施範圍：花蓮縣秀林鄉及主管機關指定之鄉鎮。 

三、本計畫符合慰問金申請條件者，每人發給新臺幣 1 萬元整。

(參考農業部 110 年新冠肺炎期間訂頒「農民生活補貼作業

規範」，符合條件之農民發給紓困生活補貼壹萬元，如附件

2) 

四、發給對象：實際從事農業之自然人。 

五、發給條件： 

(一)實際從事農業之自然人。 

(二)因山區交通中斷、道路毀損等災情，致無法正常耕作，面

臨生活困境者。 

(三)實際耕作面積 0.1 公頃以上，或室內固定農業設施面積

0.05 公頃以上。 

(四)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之農

民，或檢具公所開立實際耕作證明者。 

六、慰問金預算概估：(如附件 3) 

(一)秀林鄉農作物無法運輸導致農損金額估算如下： 

1.以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金額 5 倍估算。 

2.竹筍被害面積 40公頃(大同大禮部落)，受損農戶約 40戶，

概估損失金額 820 萬元。 

3.山蘇被害面積 2 公頃(砂卡噹步道五間屋)，受損農戶約 3

戶，概估損失金額 46 萬元。 

4.結球白菜被害面積 0.6 公頃，受損農戶約 1 戶，概估損失

金額 12 萬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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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娃娃菜被害面積 0.5 公頃，受損農戶約 1 戶，概估損失金

額 10 萬 2,500 元。 

6.初估合計被害面積 43.1 公頃、受損農戶數 45 戶、農民 80

位，損失金額 888 萬 5,500 元。 

7.為避免有其他地區或無估算之受災農民，爰慰問金發給人

數匡列 100 人。 

(二)符合慰問金申請條件者，每人發給新臺幣 1 萬元整，初估

預算金額 100 萬元。 

七、經審議同意後，依核定實施計畫，據以執行。 

決    議： 

 

案由四、辦理受0403地震影響致災損之民眾後巷雨水排水溝修繕。(附

件十一，P.148)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一、 由建設處下水道科發包辦理後巷雨水排水溝修繕。 

二、 預估經費為新台幣612萬5,000元，採開口契約方式以實作

數量計價。 

決    議： 

 

案由五、花蓮縣政府辦理 0403 地震罹難者聯合靈堂暨法會計畫。(附

件十二，P.157)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民政處 

說    明： 

一、 計畫對象：花蓮縣0403震災所有罹難者暨罹難者家屬。 

二、 計畫期程：113年4月3日至7月8日。 

三、 計畫經費：新臺幣97萬5,06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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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請同意支付0403地震罹難者聯合靈堂暨法會相關費用。 

決    議： 

 

案由六、經張貼危險標誌(紅單或黃單)之建築物，於震災發生前依法

應納之房屋稅額計 272 萬 5,866 元，擬由「花蓮縣重大災害

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款項支應，敬請審議。(附件十三，P.164) 

提案單位：花蓮地方稅務局 

說    明： 

一、 113年房屋稅課稅期間為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依

修正前房屋稅條例第12條規定，按月計算徵免，經張貼紅

單或黃單房屋於震災前112年7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之房

屋稅仍應課徵。 

二、 針對受張貼危險標誌(紅單及黃單)之建築物，均經由專業

結構技師評估後認定有結構安全疑慮，直接攸關災民生命

安全，應暫停使用，災民亦需承擔修繕房屋另尋住處高額

費用，自不宜再向其發單課徵。 

三、 本局前依113年4月18日行政院副院長召開「113年0403花

蓮地震災後復原重建工作確認總經費需求」研商會議紀要

決議事項，向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申請勸募捐款支應受災

戶應繳納之房屋稅，惟該基金會函復略以，依據勸募善款

使用原則，補助對象為受災民眾自然人為限，相關公、私

法人不符合補助對象。 

四、 本局依財政部指示辦理震災事項應秉持從寬、從速原則及

考量補貼目的係為體恤災民，減輕其經濟負擔，公、私人

法人所有房屋受震災損毁致無法營業使用，亦需承擔修繕

房屋高額費用，給予補貼應符合「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運用原則，爰擬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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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捐款專戶」款項支應公、私法人受災戶震災發生前依法

應繳納之房屋稅。 

決    議： 

 

案由七、擬請委員同意本縣玉里鎮松浦里松浦141號建築物申請0918賑

災一般住家建築物修繕救助，逾0918補助受理期限後補件一

案。(附件十四，P.184)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旨案已於113年8月2日 EA1130019021號簽准提案在案，有

關「花蓮縣0918震災一般住家建築物毀損(傷)修繕救助金

實施計畫」本府業於111年9月20日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提案決議實施，依前開作業要

點說明三：「申請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同作業要

點說明七已敘明受理補助申請至111年12月31日止，查本

縣玉里鎮松浦141號建築物，前經111年9月29日檢送花蓮

縣0918 震災區內財產損失救助申報書向本府申請一般住

家建築物修繕補助，惟經本府於111年12月30日府建管字

第1110363188號函通知本案尚有共同所有權人需補正所

有權人同意文件並原件予以退還，又本案申請人檢附建物

所有權狀說明已於113年3月21日辦理登記建築物所有權

人為「林亞培」並重新檢送同案申請文件向本府申請，爰

本案已逾受理期限後辦理所有權人登記之案件是否符合

本案一般住家建築物災損補助資格，擬提請花蓮縣重大災

害民間震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審議。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40042352 號函知，經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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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委員於期限內回復(P.210~212)，同意人數13人、

未於期限回覆 1 人、不同意意見 1人(李秀如委員)： 

1.因花蓮縣 0918震災一般住家建築物毀損(傷)修繕救

助金實施計畫作業要點"七、本計畫自公告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本府得視實際需要延長之。" 

2.因此，所有在「111年 12月 31 日」期限後的申請，

依法規都不得受理補助，除非是縣政府要延長申請

期限。 

3.若縣政府要延長申請期限，應作公告，並對所有的人

適用，而非只針對本個案。 

4.因此，實難允以同意。 

決    議： 

 

案由八、擬請委員修正「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

修繕補助作業實施計畫」一案。(附件十五，P.199)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有關「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

助作業實施計畫」本府已於113年4月18日花蓮縣重大災害

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提案決議實施，惟多數

老舊受災建物因產權複雜、所有權人死亡、共同所有權人

移居國外或已失聯等情形，以致危險建築物至今遲未修繕

或拆除完成，為避免災損建築物發生公共安全危害導致周

邊民眾生命財產損失，修正本計畫第四點如有複數所有權

人時得出具授權書或由一所有權人檢具切結書代表申請，

以加速危險建築物儘速解除危險樣態。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40042352 號函知，經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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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委員於期限內回復(P.210~212)同意人數 13 人、

未於期限回覆 1 人、不同意意見 1人(李秀如委員)： 

1.此次修法，同意「…，並檢具其他所有權人之授權書

向本府申請。」，因原則上有得到共有人的授權。但

是，不同意「…，…或由代表之所有權人出具代表切

結書向本府申請。」。 

2.不同意「…，…或由代表之所有權人出具代表切結書

向本府申請。」，是因為此舉會無法知道其他共有人

是否知情或是否同意。本會一旦同意如此修法，建物

拆掉了，有可能拆了共有人的房子(因共有人事先不

知情或不同意)，將有可能產生所有權人之間的紛爭

與社會的動盪。 

3.而且，一旦拆除後重建，建物是誰的，可能又會引發

原共有人間的紛爭。 

4.故，建議本會應慎思。 

決    議： 

 
案由九、延長花蓮縣0403震災一般住家建築物災損修繕救助金實施計

畫補助受理期限。(附件十六，P.213)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考量本次地震經民眾反映因本縣受災建物眾多，尚難於原

訂期限內尋找有意願修繕之廠商協助災損評估及估價，爰

為配合民眾辦理修繕時程，擬修正前開修繕補助作業實施

計畫之期限至114年3月31日，提請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震

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審議。(如附件) 

決    議： 

 
案由十、延長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助作

業實施計畫補助受理期限。(附件十七，P.219)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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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考量本次地震受災戶辦理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層補強補助

作業時程冗長，需經委託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弱層補強

設計、提送財團法人國家地震中心進行設計審查，後續辦

理補強施工，另須考量後續竣工查驗等行政作業時間，俟

於補強工程完竣後才得辦理建築物修繕作業，尚難於原訂

期限內辦理修繕工程完竣，次查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補助

本縣受災戶辦理1130403地震房屋修繕補助計畫，考量耐

震弱層補強之作業時程亦延長修繕補助至116年3月31日

止，爰為配合民眾辦理修繕時程，擬修正前開修繕補助作

業實施計畫之期限至116年3月31日，提請花蓮縣重大災害

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審議。(如附件) 

 決    議： 

 

案由十一、本縣0403地震經張貼危險標誌集合住宅辦理本縣0403震災

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助作業提案先行提撥修繕補助。(附

件十八，P.225)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本縣經張貼危險標誌未強制拆除之集合式住宅，刻正辦理

弱層補強工程設計規劃中，惟考量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層

補強補助作業時程冗長，需經委託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

弱層補強設計、提送財團法人國家地震中心進行設計審查，

後續辦理補強施工，另須考量後續竣工查驗等行政作業時

間，致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空間危險情形迄今尚未修繕完

成，爰經受災戶代表於向花蓮縣議會籌組之「0403善款」

陳情請本府先行撥付修繕補助每棟300萬元，以加速集合

式住宅修復公共空間並早日解除危險狀態，回歸正常生活，

本案預估申請31棟總補助經費9,300萬元，經費來源擬由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項下支應，前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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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於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

會提案並於113年8月20日113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匡列，本

次提案請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

員會審議本次張貼危險標誌之集合式住宅共用空間300萬

是否得予先行撥付。 

 決    議： 

 

案由十二、花蓮市軒轅路18號建築物申請拆除補助提高上限一案。(附

件十九，P.238)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本案位於花蓮市民族里軒轅路18號經張貼紅色危險標誌建

築物（原市招：路易莎咖啡），經所有權人委託九江機械

工程有限公司辦理評估，所需拆除經費預估為301萬5,760

元，已逾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計畫訂定之拆除補助上限金額每棟100萬元，

次經所有權人依花蓮縣議會「0403善款」專案會議結論檢

送拆除費用工程報價單及申請書向本府陳請，本案擬請花

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

案提高補助經費上限至300萬元。 

 決    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    會： 








































































































